
2013年10月17日出版/邮箱：zzgdb2011@163.com/责任编辑：单成镇
法 制 7

韩某夫妇捡回来3只羊,最终却因管理
不当导致羊丢失,给主人带来损失,并因此
惹来一场官司。近日,经山西省阳曲县人
民法院调解,韩某夫妇赔偿羊主人张某
1200元损失。

2011年11月7日,张某发现自家的羊
群少了3只羊,便沿前一天赶羊群回家的
路线寻找。当找到邻村的韩某家时,韩某
的妻子赵某说,她丈夫前一天傍晚捡回来
3只羊,当晚曾向左邻右舍打问,但一直无
人认领,她就将羊关在自家猪圈里。次
日,夫妻二人有事外出,而羊主人仍未现
身,他们便安排13岁的侄女留在家看护,
不料侄女打开猪圈喂猪时3只羊跑了,之
后再也没找回。

张某听闻后不满这样的说辞,认为韩
某已将自己的羊圈养起来,就应当尽到妥
善保管的义务,现在羊丢了,应赔偿3只羊
的损失以及自己找羊的其他费用。韩某夫
妇则认为,丢羊一事,张某本身有责任,他
们不应担责。

法官调解时首先向韩某夫妇讲明,他
们将张某丢失的羊赶回自家猪圈里,并打
听羊的主人,其行为已构成无因管理。无
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为他人管理事务或
服务的法律事实行为。由于在无因管理中
韩某夫妇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导致张某的3
只羊丢失,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同时指出,张某
对自己的羊也管理不当,存在一定过错。

经法官调解,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韩某夫妇赔偿张某1200元。法官庭后提
醒,在无因管理过程中,应尽到管理义务,
确保他人财产不会由于自己的管理不当受
到损失。 （陈凤秀）

捡来三只羊弄丢须赔偿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机构
还是个人,代人保管物品的事情
时常发生。一般情况下,保管人
和寄托人会各得其所,但如果保
管物出现毁损灭失,则极易产生
纠纷。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有
关保管的相关法律规定。

为他人保管物品既可以签
订书面合同,也可以以双方行为

形成事实合同。所谓保管合同,
就是保管人有偿地或无偿地为
寄存人保管物品,并在约定期限
内或应寄存人的请求,返还保管
物品的合同。保管合同是实践
合同,因此,仅有当事人双方意思
表示一致,合同还不能成立,还必
须有寄存人将保管物交付给保
管人的事实,合同法第三百六十

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
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保管
人都应当对保管物妥善保管,尽
量保证其免遭损害。因保管不
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原则
上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然而,在有偿保管和无偿保

管的不同情况下,保管人所应尽
的义务和承担的赔偿责任却有
所不同。在有偿保管中,除非保
管人能够证明对保管物的毁损
灭失没有过错,否则就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在无偿保管中,保管
人则只对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情形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无偿保管他人财物 丢失被盗亦须担责

小朱来自一个西南小镇,由
于家庭条件不好,年纪轻轻便只身
来到北京打拼,靠打零工赚钱勉强
度日。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小朱对
于苹果系列产品非常喜爱,但因没
钱购买也只能偶尔借朋友的玩一
下。正巧朋友小丽出差,小朱便主
动要求代为保管小丽的苹果电脑,
谁料期间电脑被盗。近日,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小
朱未能尽到妥善保管义务,需赔偿
小丽1万余元。

据小朱说,近年来苹果品牌
的电子产品非常流行,大街上处
处能看见年轻人使用苹果手机,
可对于他这样一个“北漂”来说,
苹果电子产品是绝对的奢侈品。
打工期间,小朱认识了比自己年

纪稍长的姐姐小丽,两人关系很
好,小丽一直把小朱当成弟弟看
待,也经常叫小朱到家里玩。小
丽有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每次
到小丽家玩的时候,小朱都对这
台电脑爱不释手。

前些日子,小丽因有事要外
出两个月。得知这个消息后,小
朱有点失落,一方面因为小丽离
京后,自己会非常寂寞,二是再也
没机会玩电脑了。于是,小朱主
动向小丽提出,愿意在小丽离京
的这段时间代为保管她的电脑,
小丽干脆地答应了。

可是,让小朱没想到的是,他
高高兴兴地把电脑抱回自己家里
才3天,自己的出租屋就遭遇被
盗,而小丽的那台笔记本电脑也

不见了踪影。惊慌失措的小朱没
敢将这个消息告诉小丽,直到两
个月后小丽回京到小朱家探望
时,小朱才不得不将笔记本被盗
的消息告诉她。

又急又气的小丽将小朱带到
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告诉他们,过
了这么长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
很难再找到盗窃者。听闻这一消
息,小丽当即表示让小朱赔偿自
己的笔记本电脑。经过警察的调
解,小朱愿意赔偿小丽苹果笔记
本,并出具了一张10400元的欠
条,承诺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因小朱未能依约
还钱,小丽将其起诉到了法院。
审理过程中,小朱承认替小丽保
管的笔记本丢失并出具欠条的事

实,只是希望法院能考虑到自己
的经济情况允许折价赔偿。对
此,小丽不同意让步,表示其笔记
本中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电脑
丢失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
了电脑本身的价值。

北京市通州法院经过审理后
认为,小朱作为保管人应当妥善
保管保管物,但其未能尽到妥善
保管义务,将物品遗失,应该对小
丽进行赔偿。至于赔偿金额,因
二人已经就赔偿款数额达成一致
意见,且小朱也已向小丽出具了
欠条,故法院据此判决小朱给付
小丽苹果笔记本款10400元。

得知判决结果后,小朱很后
悔。因其一时贪玩不仅失去了唯
一的朋友,还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代管电脑被盗赔偿万余元

因自己用于存放货物的仓库
里有空,梁芸芸便允许他人将货
物存放在内,她万万没有想到此
举会惹来一场官司。因为货物被
盗,经法院审理判决,她必须赔付
货主覃蓉的12万余元损失。

梁芸芸与覃蓉因生意往来认
识,2010年10月,覃蓉在征得梁
芸芸同意后,将购来的共150多
件白胡椒、50件白豆蔻存放在梁
芸芸平时存货的一处仓库内。
2011年2月中旬的一天,覃蓉突
然接到梁芸芸的电话,称覃蓉的
白胡椒被盗了50多件,白豆蔻被
盗了10件,损失估计达12万余

元。
仓库内的货物不翼而飞,作

为货主,覃蓉心痛在所难免,不过
让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仅仅
是她的货物被窃贼盯上,这让她
有了想法。经过多方查找,仍然
无法找回被盗的货物,覃蓉心里
来气,认为货物存放在梁芸芸仓
库内,作为仓库主人梁芸芸责任
难逃。毕竟,货物是在梁芸芸保
管期间不见的,这与梁芸芸的保
管不善有直接关系,她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被覃蓉的一纸诉状告上法
庭的梁芸芸觉得很冤枉。在梁

芸芸看来,两人既然是生意上的
朋友,她平时用于存放货物的仓
库有空地方,适逢覃蓉有需要,
她同意覃蓉一起将货物存放在
内,无非是出于一片好意。平
日,为了方便覃蓉去仓库取货,
她还给了对方一把钥匙,并没有
收取对方一分钱的保管费用。
发现对方货物被盗,她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警,覃蓉如此对待她,
太不应该了。

近日,终审法院经过审理认
定,覃蓉将货物存在梁芸芸的仓
库,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货物
保管合同,但事实上已形成了保

管合同关系。在保管货物期间,
虽然梁芸芸没有收取其任何保管
费用,但她们之间实际上已形成
了无偿保管货物合同关系。根据
合同法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
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
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
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该案中,梁芸芸对覃蓉的货
物丢失无法证明其没有重大过
失,据此法院判令其应承担赔偿
责任,赔偿覃蓉12万余元并支付
利息损失。

无偿保管货物惹来一官司

一名导演在餐厅吃饭后,将一奢侈品
包遗落在椅子上,店员发现后暂为保管,不
料却被别人冒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审理后,一审判令餐厅承担保管责
任,赔偿该导演4000元。

对于丢包的过程,当事双方分歧不
大。导演姜欣欣在庭审时称,包内有现金、
衣服、眼镜、几十张银行卡和消费卡、钱夹、
多个U盘、存储卡、手链、充值卡以及大量
的影视拍摄素材等物品,直接损失4.7万余
元。因为丢失素材涉及到姜欣欣与多位客
户的违约责任,间接损失不可估量。

对此,餐厅方面认为,姜欣欣在离开餐
厅1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领取财物,本身存
在过错。而且服务员将书包交给冒领者
时,核实了包的颜色等特征。姜欣欣没有
证据证明其所丢包的价值,也无法证明其
包内的物品真实存在及物品的真假。餐厅
作为无偿保管人,没有义务打开包核实情
况,并且在合理的范围内已经尽到了注意
义务,因此不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姜欣欣将包遗失在
餐厅,餐厅工作人员拾得后,应妥善保管。
但在他人冒领该包时,未尽到善良管理人
相应的注意义务,未对冒领人的身份、拾得
物品的内容进行核实,其重大过失行为是
造成姜欣欣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但姜欣
欣未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对此事的发生
也有相应过错。

对于包内物品,姜欣欣出示的购物证
明不能证明包内物品的相关情况,故对于
姜欣欣包内物品损失,赔偿数额由法院酌
情予以确定。法院最终判令餐馆负责人赔
偿姜欣欣丢包损失4000元。

北京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星对此
表示,根据物权法规定,餐厅在将遗失物送
交有关部门前应妥善保管遗失物。餐厅在
发现遗失物后,故意不管或丢弃也应负相
应法律责任。

失物被冒领餐厅来担责


